
 

 
附件: 

廊坊市2021年政务公开工作考核指标 
各县（市、区）政府、廊坊开发区管委会、临空经济区（廊坊）管委会（总分 10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考  核  内  容 考核方式 责任部门 

机构信息（2分） 公开本单位的机关职能、机构设置、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方式、负责人姓名 核查资料及网页截图 

各乡镇（区、办），市

政府各部门，各相关单

位 

政策文件（4分） 
设置专门栏目或链接及时公开更新本机关制定及负责执行的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标注文件有效性等信息 
核查资料及网页截图 市政务公开办 

权责清单（2分） 
结合机构改革和简政放权，及时公开并动态调整本级政府部门的权责清单，并根据权

责清单调整及时动态更新政务公开事项清单 
核查资料及网页截图 

市行政审批局牵头，各

乡镇（区、办），市政

府各部门 

执法公开（5分） 具有行政执法权限的部门全面实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准确、及时公开行政执法信息 核查资料及网页截图 
市司法局牵头，各相关

单位负责 

预决算公开（2分） 在政府门户网站、部门网站设立的预决算公开栏目公开财政预决算信息 核查资料及网页截图 
市财政局牵头，各相关

单位负责 

新闻发布（3分） 建立健全县级新闻发布制度，规范组织新闻发布活动，回应舆论关切 核查相关佐证资料 市委宣传部新闻科 

主动公开 

（33分） 

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 

办理情况（4分） 
办理完成本年度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的复文后，在15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开 核查资料及网页截图 

市政府办公室综合二

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考  核  内  容 考核方式 责任部门 

双公示（2分） 
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自作出行政决定起7个工作日内在网站公示，并按国家

公共信用信息相关标准，在14个工作日内全量报送至廊坊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核查资料及网页截图 

各乡镇（区、办），市

政府各部门 

规划公开（2分） 
在政府网站公开本部门制定的规划信息，并做好历史规划（计划）的归集整理和主动

公开 
核查资料及网页截图 市政务公开办 

市场管理信息公开（2 分） 全面公开市场监管规则、标准；“双随机一公开”执法信息公开 核查资料及网页截图 
市市场监管局牵头，各

相关单位分别负责 

疫情防控信息公开（2 分） 公开本级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的相关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核查资料及网页截图 市政务公开办 

主动公开 

（33分） 

信息公开年报（3分） 
在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专栏发布，工作年度报告格式按照国办公开办要求的统一格

式发布，做到内容完整、格式规范、发布及时 
核查资料及网页截图 

各乡镇（区、办），市

政府各部门，各相关单

位 

申请渠道（3分） 
在政府网站开设依申请公开栏目，开设网络、信函、当面申请等渠道，并保证各渠道

畅通 
核实情况、核查资料 市政务公开办 

依申请公

开 

（12分） 
答复情况（9分） 

1.答复时限。在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答复依申请公开（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

应当经政务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0个工作日）（3分）；2.答复形式。按申请人要求的方式回复，有规范的答复模式并

加盖公章(3分）；3.答复内容规范化。属于公开范围的，应当向申请人提供该政府信息；

不属于公开范围的，告知不公开理由、依据和救济渠道；不属于本机关公开的或信息

不存在的，能够确定该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告知该机关的联系方式和名称；申请内容

不明确的，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3分） 

核实情况、核查资料 

市政务公开办牵头，各

乡镇（区、办），市政

府各部门 

政策解读 

（15分） 
解读制度（2 分） 

1.建立政策发布解读制度（1分）；2.规范开设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政策解读栏目

（1 分） 
核查资料及网页截图 市政务公开办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考  核  内  容 考核方式 责任部门 

解读方式（4 分） 

1.通过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报刊、广播、电视、新闻发布会等多种渠道进行发布

（1 分）；2.以图片、视频、动漫等多样化形式进行解读（1分）；3.解读材料与政策

文件相互关联（1 分）；4.向政策服务对象进行精准推送（1 分） 

核查资料及网页截图 

市政务公开办牵头，各

乡镇（区、办），市政

府各部门 

解读内容（4 分） 

1.聚焦财政政策、减税降费、金融惠企、就业政策落地，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扩

大内需和有效投资、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高水平对外开放、污染

防治和生态建设、基本民生保障等相关领域政策宣传解读，对本级政府制定的重大政

策少解读一件扣 0.5 分（2 分）；2.解读内容主要包括重大政策性文件背景依据、目

标任务、主要内容、涉及范围、操作方法、注意事项、关键词诠释、惠民利民举措、

新旧政策差异（1 分）；3.语言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1 分） 

核查资料及网页截图 

市政务公开办牵头，各

乡镇（区、办），市政

府各部门 

制度落实和工作主动性 

（5 分） 

严格落实《廊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工作的通知》（〔2019〕

11 号）：1.政策性文件与宣传解读方案同步起草、同步审签、同步部署（1 分）；2.

重大政策性文件与宣传解读材料同步发布（1 分）；3.领导干部“第一解读人”作用

发挥明显（1 分）；4.贯彻落实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政策解读工作的安排部署，积极参

加各类专项活动（2 分） 

核查资料及网页截图 

市政务公开办牵头，各

乡镇（区、办），市政

府各部门 

政策解读 

（15分） 

加分项 

1.主管负责同志以视频访谈、署名文章等形式带头解读的加 0.5 分，主要负责同志带

头解读的加 1 分；2.政策解读工作获得本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的加 0.5

分，在省级以上政策解读专项活动中取得荣誉的加 1 分 

 
各乡镇（区、办），市

政府各部门 

政务舆情 

回应（2分） 
 

健全政务舆情收集、研判、回应机制，加强舆情回应台账管理，积极稳妥推动问题解

决 
核查资料 市委网信办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考  核  内  容 考核方式 责任部门 

基层政务 

公开（3分） 
 

制定基层政务公开事项清单和公众参与事项目录，推进办事服务公开标准化，建立健

全基层政务公开保障机制 
核查资料 

市政务公开办牵头，各

乡镇（区、办），市政

府各部门 

政府网站督办卡办理情况 

（2分） 

因政府网站四不问题、政府网站不规范等问题收到督办卡，每次扣0.1分，对同一问题

整改不到位、不彻底，多次收到督办卡的，每督办一次扣0.5分。被省政府办公厅通报

批评的，每次扣1分 

核实情况、核查资料 市政务公开办 

市政府门户网站内容保障 

（2分） 

按信息报送数量打分（0~2分）。市政府门户网站留言办理情况，90%按期办结得3分，

70%以上按期办结得2分，50%以下根据情况得0~1分 
 市融媒体中心 

政府网站网民纠错留言办

理 
3个工作日答复网民留言，未按时办结的一件扣0.5分  市政务公开办 

政府网站域名规范 

（2分） 
完成不规范政府网站域名的清理整改，检查中每发现1个不规范域名扣0.2分  市融媒体中心 

网站读网检查机制 

（2分） 
有专人负责对本部门网站日常读网检查，得1分；有检查、整改记录，得1分  市融媒体中心 

政府网站 

（20分） 

政府信息公开平台（10分） 

1.网站首页设置“政府信息公开”栏目（1分）；2.采用国办公开办函〔2019〕61号文

件推荐的版面设计包含：政策、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法定主动公开内容、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年度报告、政务公开事项清单等内容（2分）；3.信息权威准确、内容全面、便

于获取利用，内容及时更新（2分） 

核实情况、核查资料及

网页截图 

市政务公开办牵头，各

乡镇（区、办），市政

府各部门，各相关单位 

开设情况（5分） 根据工作需要，规范开设政务微博、微信及移动客户端等政务新媒体 核查资料、核实情况 市政务公开办 
政务新媒

体 

（15分） 
内容更新情况（5分） 政务新媒体的发布内容两周未更新 核查资料、核实情况 政务新媒体开设单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考  核  内  容 考核方式 责任部门 

表述错误（5分） 
政务新媒体出现表述错误、泄露国家秘密、发布或链接反动、暴力、色情内容（错别

字表述错误的每次扣1分，发表或链接反动、暴力、色情内容的每次扣5分） 
核查资料、核实情况 政务新媒体开设单位 

安全泄密事故及使用问题 

政务新媒体因发布内容不当引发严重负面舆情或存在购买“粉丝”、强制要求群众点

赞等弄虚作假行为的，移动客户端无法下载使用或发生“僵尸”情况，上述情况出现

一种即单项否决 

核查资料、核实情况 政务新媒体开设单位 

 


